关于调整接收国内访问学者收费标准的公示

根据有关规定，现将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承担的国内访问学者项目收费标准公示如下：

广西师范大学接收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参照全国高校同类项目收费标准，根据学校办学实际，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收费标准调整为：

	培养类型
	研修期限
	收费标准

	国内访问学者
	1学年
	文科：10000元/人/年；

理科：12000元/人/年；

音体美艺术类：15000/人/年；


备注：1.学员食宿自理。
2.此前已接收的访问学者按原有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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